迪庆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9年度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有关
问题征求意见的复函

迪庆州审计局：
你局发来的《迪庆州审计局关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9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有关问题征求意见的函》收悉，经州发展改革委研究，现将修改意见复函如下：
一、关于违规发放津补贴9945元的问题
迪庆藏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州发改委)2019年8月44号会计凭证支付购买稻草人公文包费用9945元，用于发放42名党员“政治生日”纪念品。
上述审计反映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情况属实，在审计期间已经收回整改，佐证材料见附件，请求审计不上报告。
二、关于超标准列支会议费7320元的问题
州发改委2019年度存在超标准列支会议费的情况。如:1.2019年3月1日，州发改委下发《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召开2019年全州发展改革工作会议的通知》(迪发改发2019)11号)文，四、有关要求“(三)参会人员由州发改委办公室统一安排住宿，德钦县、维西县、开发区参会人员交通、住宿费用回单位按出差报销，各参会人员注意途中行车安全。”3月4日，州发改委召开全州发展改革工作会议，参会人员60人(州级机关52人、德钦县3人、香格里拉市2人、开发区1人、维西2人)，其中召开会议所在地参会人员54人。应列支会议费1440元(6人120元人*2天)，5月5号会计凭证支付会议费用840元，超标准列支会议费6960元。2，2019年3月28日召开政策性粮食库存质量大清査业务培训会，参会人员26人(州级机关15人、德钦县4人、香格里拉市3人、维西4人)，其中会议召开所在地参会入员18人，应列支会议餐费1920元(8人*120元人*2天)，5月5号会计凭证支付会议费用2280元，超标准列支会议费360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迪庆州财政局关于印发＜迪庆州州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迪财行[20140208号)第十四条“会支的范围和标准…(三)三类会议按每人每天310核拨，其中:1.住宿费150元，伙食费120元;2.会议公杂费40元。“召开会议所在地的参会人员及会议工作人员不安排食宿”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发改委严格按《迪庆州州级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抗行，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上述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我委保证不再发生此类现象，请求不上报告。
三、关于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员多报销生活补助和通信补助5450元的问题
根据2018年12月27日、2019年2月18日，羊拉乡规吾村党总支、羊拉乡规吾村委会出具的驻村工作证明，两名驻村工作人员应报销生活补助及通信补助30550元(301天*50元+310天*50元)，州发改委2019年2月7号会计凭证支付两名驻村工作人员生活补助及通信补助36000元，多报销生活补助及通信补助5450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共迪庆州委办公室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迪办字c2018)11号)，六、组织保障“(四)加强关心爱护派出单位要利用公用经费，按照每人每天50元(每月1500元)标准，给子驻村工作队员生活补助和通信补助;”的规定。审计期间州发改委已将多报销的生活补助和通信补助5450元清理收回。
上述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在审计期间已经收回整改，佐证材料已经上交审计组，请求不上报告。
四、关于隐匿列支“三公”经费的问题
经审计调查，2019年度州发改委存在差旅费中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人员培训费、接待费的情况是差旅费中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如2019年1月30号会计凭证在差旅费中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然油费)2103元、4月36号会计凭证在差旅费中列支燃油费1354元、10月27号会计凭证在差旅费中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1830元(燃油费820元、洗车费30元、更换轮胎费980元)、11月14号会计凭证在差旅费中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燃油费)1055元。二是差旅费中列支培训费・如:2019年3月28号会计凭证在差旅费中列支培训费480元。三是差旅费中列支接待费。如:2019年4月28号会计凭证在差旅费中列支接待费3916元。
上述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各
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发改委严格执行会计法相关规加强管理，不得隐匿列支“三公”经费。
上述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我委保证此类现象不再发生，请求不上报告。
五、关于固定资产账表不符、账实不符的问题
经审计调查，州发改委存在固定资产账表不符、账实不符的情况。
1.截止2019年12月31日，州发改委账面固定资产年末数3467453.74元，决算报表固定资产年末数4210280.04元，财务账与决算报表相差74282630元
2.2019年州发改委未将新增固定资产1372243元(2019年5月机构改革州粮食局并入州发改委时并入固定资产13028583元，2019年6月新购置办公设备69385元)纳入会计账核算管理。
3.划转资产及报废报损资产560032元(2019年4月州铁建办划转至州交通运输局时，固定资产119820元移交至州交通运输局；8月本单位报废报损固定资产45147元；12月因公车改革报废报损车辆二辆，价值395065元)未做账务处理。
上述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七条“各单位应当定期将会计帐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有关资料相互核对，保证。…会计帐簿记录与会计报表的有关内容相符”和《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财政部令第35号)第二十条“行政单位对所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应当定期清查盘点，做到家底清楚，账、卡、实相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规定审计期间州改委已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整改。州发改委应加强对固定资产管理，定期清查盘点，做到账账、账表、账实相符。
上述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在审计期间全部整改完成，佐证材料已经上交审计组，请求不上报告。
六、扩大开支范围6015元的问题
1.2019年8月19日，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召开各县(市)重点项目审查会议的通知》，一、时间、地点“(一)8月21日上午9:00,审查香格里拉市项目，州政府三号楼5-16会议室。(二)8月21日下午14:30,审查德钦县项目，州政府三号楼5-16会议室。(三)8月22日上午9:00,审查维西县项目，州政府三号楼5-16会议室。”、二、参会人员“(一)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分管副秘书长。(二)州级相关部门。(三)各县(市)人民政府分管投资工作领导，县发改委局局长(其余参会人员部门各县市自行安排并通知参会)”。9月15号凭证中列支餐费2225元(8月23日晚餐1桌273元、24日午餐3桌1052元、25日午餐3桌900元)，财务将该费用纳入公务接待费进行核算
[bookmark: _GoBack]2.2019年10月21日，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州发展和改革工作务虚会议的通知》，“一、会议时间：2019年10月21日19:30,地点州政府3号楼四楼4-25会议室。二、参会人员(二)三县(市)发改局局长、开发区经贸局局长。11月36号会计列支餐费3700元(10月21日州发改局在香市云辉利明小吃用2桌848元、在都吉呢咪酒店用餐2桌2942元)。财务将该费用纳入公务接待费进行核算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严格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十条“严格开支范围和标准，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以及与相关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及《中共迪庆州委办公室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迪庆州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迪办字201718号)第六条“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范围。公务接待的范围包括:到我州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含退出现职);省外到我州考察调研、经济交往和从事其他公务活动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含退出现职)友邻地区前来我州调研、考察、经济协作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含退出现职)；到我州投资、开展扶贫援助工作的来宾及上级交由我州接待的外宾;到我州采访报道或帮助宣传工作的各类煤体来宾、记者;驻迪部队副师级(含退出现职)以上需由地方安排接待的来宾;到我州调研、考察、督察、检査等以及帮助工作需由我州负责接待的其他人员。各接待单位不得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不得超标准接待”、第十六条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费、会议费培训等费用第十七条“…不得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当由接待对象个人负担的费用；对未经批准，以及超范围、超标准的费用不予报销。”的规定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7号)第六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子开除处分......(四)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规定。
上述反映的问题情况属实，我委在审计期间及时整改，已收回超支金额6015元，佐证材料见附件，请求不上报告。
七、关于往来款未及时清理，长期挂账的问题。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州发改委预付账款75240117.16元、其他应收款382443198.7元、其他应付款13922356142元上述做法违反了《行政单位财务规则》(2012年财政部令第71号)第三十七条“行政单位应当加强应收及哲付款项的管理，严格控制规模，并及时进行清理，不得长期挂账”、第四十七条“行政单位应当加强对暂存款项的管理，不得将应当纳入单位收入管理的款项列入暂存款项;对各种暂存款项应当及时清结算，不得长期挂账”。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发改委对往来款项及时清理。
上述反映的往来未及时清理结算问题：其他应收款382443198.70元（其中藏区供暖项目前期费1000000.00元已经收回未上交财政、州住建局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500000.00元未归还借款、虎跳峡镇政府州重建借款铁路征拆资金5000000.00元项目还在实施借款未归还、铁路建设及征拆资金375943198.70元项目还在实施未结算）其他应付款13922356142元(其中哈巴雪山前期费2190000.00元、藏区供暖项目前期费1000000.00元已经在特设户近期归还财政、军粮查价补贴371085.19元已经支付300000.00元、粮油供需平衡调查费23336.00元、政府挂职贴息资金1345000.93元到时间银行将自动扣款、省级价格工作经费15357.80元、党建工作经费1.20元、铁路建设资金13548880.30元因机构改革未能及时划账)，现根据审计要求一定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整改。

附件：相关佐证材料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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